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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2009年12月9日會議  

 
跟進事項 

 
為了回應對校園驗毒試行計劃是否適當合宜和是否可取的關注，現要求
當局提供有關擬設的首席助理秘書長(禁毒)特別職務職位就試行計劃須
執行的工作所佔百分比的資料(見EC(2009-10)11號文件附件2所載有關該
職位的具體工作表現指標第1段)。 
 

 
 正如EC(2009-10)11號文件(討論文件)所論述，擬設的首席助

理秘書長(禁毒)特別職務職位主要負責兩大範疇的工作，即戒毒治

療和康復服務，以及驗毒。 
 

2. 為沉淪毒海人士提供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在政府的全面禁

毒策略中佔一重要部分。擬設職位的一大部分實質工作，乃為推行

相關計劃和工作(討論文件第25至28段)，以達相應的工作表現指標

(討論文件附件2第4至7段)。  
 
3. 驗毒包括三方面的工作，即校園驗毒、強制驗毒和頭髮驗毒

服務 (討論文件第17至24段 )，涉及三個相應的工作表現指標 (討論

文件附件2第1至3段)。  
 
4. 校園驗毒方面，工作包括完成大埔區校園驗毒試行計劃 (計
劃 )及就計劃進行評估研究，緊接進行全面檢視並修訂計劃。有關

的實際驗毒的工作只佔整個試行計劃的很小部分。舉例來說，當局

為推行計劃而批撥了約 1,100 萬元，當中驗毒部分約佔總額的

20%(240萬元 )，其餘大部分撥款則撥作為學校及學生提供專業支

援服務(900萬元)。  
 
5. 驗毒的目的是提供一種方法，幫助我們更好地預防吸毒，並

找出需要支援但非此不易發現的青少年。鑑於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性

質隱蔽，很多青少年在年紀尚輕時已可能被引誘嘗試吸食毒品，而

可以多年不被發現，並一路影響着不少其他青少年。當他們最終浮

現時，對下游支援服務帶來巨大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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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我們能夠協助防止青少年受毒品誘惑，以及越早在上游辨

識和幫助吸毒者，成效將會更大。驗毒可以成為這樣的一種工具，

而這種工具必須配合預防、戒毒治療和康復方面的支援服務。不論

是校園驗毒還是強制驗毒，實際驗毒工作本身只佔工作的極小部

分，工作的重大部分在於為那些透過驗毒而辨識出來的青少年提供

支援服務。  
 
7. 基於以上闡釋，我們估計，校園驗毒計劃中有關實際驗毒的

工作，涉及討論文件附件2第1段所述的指標，應佔出任該職位的人

員的工作的2至3%。若分階段在所有中學推行校園驗毒計劃，推行

這措施的整體工作 (包括下游支援服務)，預計約佔擬設職位的工作

的25%。 
 
因應對出任這職位的人員在打擊毒禍方面工作的成效的關注，現要求當
局提供詳細資料，說明該名人員會如何協調所提供的下游支援服務，以
滿足吸毒者及其家人的需要。 
 
 
8. 香港提供多種模式的戒毒治療及康復服務，以切合背景不同

和情況各異的吸毒者的種種需要。多家機構 (包括政府部門、公營

醫院、接受資助和非資助的非政府志願機構、宗教團體、個別專業

人士等)會在不同的介入點提供支援服務：- 
 

(a) 對於抱嘗試心態的吸毒者，我們的目標是及早把他們辨識

出來，鼓勵他們尋求戒毒治療。學校社工、濫用精神藥物

者輔導中心、外展社會工作隊及其他社會福利單位在找尋

並接觸這些吸毒者這一項工作上，擔當重要角色。教師也

可發揮其作用，而在基本醫療服務方面，家庭醫生每天接

觸成千上萬的病人，可協助及早辨識吸毒者。 
 
(b) 就慣常吸毒者而言，濫藥者輔導中心在社區擔當重要的中

樞角色。該等中心為專門的戒毒治療單位，由擅長提供有

系統的心理社會介入服務的社工營運，並有護士和醫生協

助，提供基本醫療服務。   
 
(c) 就患有精神病併發症的吸毒者而言，醫院管理局轄下物質

誤用診所可提供專科治療。私家醫生同樣擔當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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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依賴毒品的吸毒者而言，本港現有40間1由17個非政府機

構或宗教團體營辦的住院戒毒治療及康復中心(其中20間獲

社會福利署 (社署 )或衞生署資助，另外20間非受資助；中

心內所辦的教育課程由教育局資助)，提供不同年期和性質

的自願戒毒治療和康復計劃。衞生署推行的美沙酮治療計

劃亦特別為吸食海洛英人士提供代用和戒毒兩類服務。 
 
(e) 至於觸犯了法律的吸毒者，現時的判刑選擇有感化服務(由

社署及司法人員執行)，或懲教署轄下戒毒所實施的強制戒

毒治療計劃。  
 
9. 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界別的組合明顯十分多元化，不僅有相

當多不同背景的服務機構，還涉及學校、家長和專業團體等其他持

份者。即使在政府內部，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也涉及多個決策局

(例如保安局、教育局、勞工及福利局、食物及衞生局(涉及其資助

的醫院管理局))和部門(例如衞生署、社署、政府化驗所 )的政策和

工作。  
 
10. 出任這職位的人員會協助禁毒專員擔當中樞統籌角色，確保

各種服務模式按議定的策略方向，互相協調，互補不足，以切合吸

毒者不斷轉變的需要。首先，就制定整體政策而言，他會協助禁毒

專員落實在二零零八年十一月發表的《青少年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

告》及二零零九年四月發表的香港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第五個三年

計劃(二零零九至一一年)所提出的建議，有關建議是廣泛諮詢禁毒

界別和政府內部後訂定的。其次，在運作層面，他會監察建議的推

行、服務的使用情況，以及不斷演變的毒品形勢。校園驗毒計劃

(有可能進一步推展至其他地區 )和強制驗毒計劃 (建議進行諮詢，

其後可能透過立法實行 )所涉及的下游支援服務正是工作範疇之

一。  
 
11. 為應付近年日趨嚴重的青少年毒品問題，政府透過律政司司

長領導的青少年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二零零七年十月至二零零八年

十一月 )及行政長官督導的禁毒運動 (由二零零九年年中展開 )，加

大中央推行禁毒工作的力度。為協助禁毒專員加強有關的工作，當

局已曾額外提供有時限的首長級人員支援。經廣泛諮詢、統籌協

                                           
1  於2009年12月16日增加一間中心獲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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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以及與不同界別人士、相關各方、各局和部門聯合策劃等多方

面的工作，當局已推出一連串新的戒毒治療及康復措施，並就此增

撥和重新調配資源(詳見附錄)。  
 
12. 在未來日子，我們將會繼續加強和加快由行政長官督導的抗

毒工作。多項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措施正在籌劃中  (支援吸毒者及

其家人清楚為重點) ，包括：- 
 

(a) 我們推動不同界別及模式的合作，務求提供連貫性的服

務；  
 
(b) 我們鼓勵和協助增加教師、社工和醫生等禁毒工作者的培

訓；  
 
(c) 我們致力加強來自社區和家庭的支援，以及為吸毒者提供

的教育和職業訓練，以助他們重投社會；  
 

(d) 至於自願住院治療計劃，我們會繼續協助23間仍未領牌的

戒毒治療及康復中心，解決在進行改善工程和遷址時，於

土地用途規劃、地政、建築物及消防安全和進行地區諮詢

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及 
 
(e) 我們也正徵詢禁毒界別對嶄新且有效的可行服務模式的意

見，並計劃在二零一零年年初邀請禁毒界別提交建議書。  
 

13. 禁毒政策仍是政府的工作重點，我們會繼續密切監察吸毒情

況，改善所提供的服務及增加名額，尋求所需資源以配合加強和加

快推動戒毒治療和康復服務。這牽涉廣泛而複雜的規劃、諮詢及統

籌協調工作，須由建議職位負責執行。  
 



 
附錄  

 
 
 當局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已增撥約5,300萬元，推行禁毒工

作，落實青少年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所制訂的一藍子初步措施，其中

2,560萬元撥作戒毒治療及康復或相關用途： 
 
• 加強日間和深宵外展服務； 
 
• 增設兩間濫藥者輔導中心； 
 
• 增設101個戒毒治療及康復中心的資助宿位；以及  
 
• 加強物質誤用診所提供的醫務社會服務。  
 

 醫院管理局重新調配資源和覓得新資源後，於二零零八年重

開瑪麗醫院精神科藥物濫用診所，並在九龍東開設新的物質誤用診

所。此外，禁毒基金在二零零八年度撥款中，撥出了3,300萬元，

資助59項計劃，以支持當局加大力度抗禦毒禍。  
 
 在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政府利用額外資源，由二零零九年

十月起，落實專責小組提出的兩項建議。政府撥出470萬元用以協

助濫藥者輔導中心提供實地護理支援，以及與外間醫生合作提供基

本診治。另有90萬元用以展開一項為期兩年的先導計劃，加強兩所

裁判法院為吸毒者提供的感化服務。二零零九年，醫院管理局再撥

出1,300萬元新資源，增加物質誤用診所的名額。禁毒基金亦在二

零零九年的撥款計劃中，就68項計劃批出2,300萬元撥款，另批出

1,100萬元資助校園驗毒試行計劃，當中最大部分用於下游支援服

務。  
 
 

 




